附件2

二手车主体备案申请材料清单

根据《二手车流通管理办法》（商务部、公安部、工商总局、税务总局令〔2005〕第2号）、《二手车流通企业经营管理规范》（SB/T11144-2015）、《自治区商务厅关于完善二手车交易市场经营者和二手车经营主体备案流程的通知》(桂商运发〔2022〕80号)等文件规定，二手车交易市场和二手车经营主体备案需提交以下材料：
（一）二手车交易市场
1.申请报告；
2.二手车交易市场经营者备案登记表〔登录商务部业务系统统一平台（全国汽车流通信息管理系统），按要求填好资料后注册成功，进入网页获取表格〕；
3.广西壮族自治区二手车交易市场经营者备案登记表；
4.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企业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
5.房屋产权或房屋租赁证明文件，土地性质证明文件；
6.公司章程；
7.经营场地照片〔照片至少2张以上，需清晰尽量完整，应包含企业招牌（门牌号）、办公场地、停车场地等照片〕；
8.选址符合所在地城市发展或商业网点发展规划相关材料；
9.经营场地面积、入驻经营商户、功能区域、人员配备须符合《二手车流通企业经营管理规范》（SB/T11144-2015）的相关要求；
10.经法人代表签字盖章的承诺书；
11.其他相关材料。
（二）二手车经营主体
1.申请报告；
2.二手车经营主体备案登记表〔登录商务部业务系统统一平台（全国汽车流通信息管理系统），按要求填好资料后注册成功，进入网页获取表格〕；
3.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企业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
4.房屋产权或房屋租赁证明文件，土地性质证明文件；
5.公司章程；
6.经营场地照片〔照片至少2张以上，需清晰尽量完整，应包含企业招牌（门牌号）、办公场地、停车场地等照片〕；
7.经法人代表签字盖章的承诺书；
8.其他相关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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